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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鞍山市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鞍山市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4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鞍山市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逐步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实施意见（2016—2018年）》（辽政办发〔2016〕8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 

 一、总体要求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疏堵结合，多措并举”的原则，进一步提高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
化和原料化利用率，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提高秸秆禁烧监管水平，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到2018年，全市初步建立秸秆收集、储运、利用体系，形成秸秆多元化综合利用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
上，在全市范围基本消除露天焚烧秸秆现象。

 二、重点任务

 （一）推进秸秆机械化直接还田。推广保护性耕作、秸秆机械翻压还田技术。全市实施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面积和
数量，2017年超过10万亩、6.5万吨，2018年超过20万亩、13万吨。(责任单位：相关县〔市〕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二）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大力推广和应用秸秆肥料化技术，海城市、台安县、岫岩县和千山区在本行政区域内
至少要规划建设一家固定资产投资100万元以上、年利用秸秆5万吨以上的秸秆炭化肥或秸秆有机肥综合利用企业。全
市秸秆肥料化利用量，2017年超过39万亩、25万吨，2018年超过39万亩、25万吨。(责任单位：相关县〔市〕区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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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管委会)

 （三）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以牛羊标准化小区、奶牛生产基地、规模化饲养场(户)为重点，大力实施农作物秸秆
饲料化利用。全市秸秆饲料化利用量，2017年超过34万亩、22万吨，2018年超过35万亩、23万吨。(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四）推进秸秆燃料化利用。扶持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以上、年利用秸秆超过0.5万吨的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加工
企业发展。重点支持改用秸秆或秸秆制成品供热、年利用秸秆15万吨以上、投入技术改造资金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
全市秸秆燃料化利用量，2017年超过54万亩、35万吨，2018年超过54万亩、35万吨。(责任单位：相关县〔市〕区政府
和开发区管委会)

 （五）推进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重点支持新建年利用秸秆10万吨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200万元以上的秸秆生物
质发电、制气、秸秆造纸、秸秆建材等企业。全市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量，2017年超过41万亩、26.5万吨，2018年超
过65万亩、42万吨。(责任单位：相关县〔市〕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六）支持秸秆打包储运体系建设。海城市、台安县、岫岩县和千山区政府要制定鼓励经营主体购置秸秆捡拾打捆
机械的具体政策，海城市、台安县、岫岩县要分别完成40万亩秸秆打包储运工作，千山区要完成10万亩秸秆打包储运
工作。全市粮食主产区各乡镇要组建秸秆打包队伍，逐步建立政府推动、企业和合作组织牵头、农户参与、市场化运
作的秸秆收储运服务体系。(责任单位：相关县〔市〕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市政府决定成立由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鞍山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市委宣
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农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国网鞍山供电公司、市国
税局、市地税局和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组成，负责全市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组织
协调、工作推动、督促检查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委。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由市农委牵头，秸秆禁烧工作由
市环保局牵头。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是本地区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
志是第一责任人，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本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要制定完善本地区的秸
秆补贴实施细则，健全补贴核实工作机制，加大核实力度，确保秸秆综合利用补贴工作有序推进。(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二)加大扶持力度。市政府与符合本实施方案要求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所在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在2018
年12月31日前，分别对企业收购秸秆原料每吨补贴6元和14元。对企业从事秸秆打捆、切割、压块、粉碎等初加工生
产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对企业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按照国家税法规定落实相
关税收优惠政策。对同一个项目，给予国家、省、市各口安排专项补贴资金，原则上从高不兼得。（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配合单位：市农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地税局、市国税局、国网鞍山供
电公司） 

 （三）健全问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源头控制、以用促禁的要求，加强防控监管，落实秸秆禁烧责任。市政府与
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责任书，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制定考核奖惩办法。各县（市
）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要建立干部包村联户、包干巡查制度，创建以乡镇为单位、村为基础、村民组为单元的网
格化管理责任体系，通过与种植大户、合作社签定协议等方式，将露天禁烧责任落实到村组、到田头地块、到生产主
体。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市环保局要强化基层禁烧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及时通报秸秆露天焚烧事件，加大
秸秆禁烧监管力度。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要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纳入工作实绩考核指标体系，
认真制定考核办法，分解任务，明确责任，确保取得实效。(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配合
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农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 

 (四)加强宣传培训。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以及秸秆露天焚烧和随意抛弃对大气环境、交通安全和人体健康的严重危害，做到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引导教育农民群众转变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努力在全社会营造“焚烧秸秆害人害己，综合利用利
国利民”的舆论氛围。积极做好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工作，推动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配合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农委、市环保局、市民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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